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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5-2026-1 学期实验课排课工作的通知 

各教学院部、有关单位： 

为强化实验教学过程管理，提升实验教学质量，现将 2025-

2026-1学期实验课排课安排做如下说明： 

一、排课范围 

凡是培养方案中含有实验学时的课程，须通过系统排课。 

二、工作安排及要求 

登录【数字石大】→【教学应用】→【实验教学管理系统】

完成相应工作。实验课排课分工及工作要求如下，各院部可结合

情况做适当调整。 

1.教学任务审核 

学院教学秘书对照培养方案审核系统中实验教学任务是否

完整及准确，主要审核本学期开设【课程】、【实验学时】及【任

课教师】，有问题请到教务系统修改，第二天自动同步到实验教

学管理系统。 

2.教学任务准备 

（1）系/中心实验教学负责人须到【教学任务管理】中【设

置系部】,点选教学任务后可批量设置；（2）对照教学大纲审核

【总项目数】是否符合要求。如不符，到【实验项目库】中找到

实验项目，点击【修改】，在【附加课程】中绑定本学期开设的

课程，绑定课程时应与本学期开设的课程编号一致。如在项目库

中找不到相应的实验项目，需【新增项目】，新增项目须填写完

成实验项目教学基本要求，审核通过后才可进行排课；（3）对

照教学大纲设置【本学期开设项目】，确保开设项目总学时应课

程实验学时数相等，严格执行培养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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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教师排课 

教师确定上课人数相对稳定后可进行实验排课,排课流程如

下： 

（1）选择【排课模式】。教师需综合考虑课程、学生及实验

室情况选择【排课模式】，【按项目排课】可同时显示教师、学

生、教室公共空闲时间，建议选择该种模式。 

（2）实验排课。○1 设置【批/次】。根据实验室情况等设置

【批/次】，【批】指对学生进行分批，如一个班 30人，一次课

只能容纳 15人，需分 2批排课。系统可按班级、学号分批，也

可导入分批，或引用已分批项目分批；【次】指长学时实验可分

多次排课，如 8学时实验项目分 2次排课，一次排课 4学时。注

意：a.教学任务内所有学生一起上课时需按学号设置为 1 批； b.

实验项目学时较长时需分多次上课；c.同一教学任务须采用同一

排课模式。○2 选择排课批次,核对【上课人数】，确保上课人数

不为 0。○3 结合理论课课程进度、学生空闲时间及实验室安排合

理确定【上课时间】，不能按节次排课的课程可按绝对时间排课，

上课时需给学生强调上课时间，避免误课。注意：项目排课学时

和项目学时须相等，否则实验教学工作量无法导入教工一张表。

○4 核对【上课地点】,确认【上课教师】。 

教务系统已经排课且不需要分批的课程，登录【实验教学管

理系统】→【实验排课】→【课表修改】→【同步教务课表】→

【课表调整】中绑定每次课上课的实验项目。 

教务系统已经排课但需要重新分批的课程，在实验系统排课

后暂存，联系学院教学秘书删掉教务系统课表后一定同步保存提

交，避免该时间段被其他实验课程抢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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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核对课表。任课教师应确保课表的准确性，排课完后

须核查实验课表：○1 【教学安排】→【课表查询】，查看相同

时间是否存在教师、学生及实验室冲突；○2 【教学安排】→【冲

突课表】，查看是否有冲突课表，如有冲突，需在排课期间修改

课表。 

系/中心实验教学主任应统筹所有课程，确保课程间不发生

冲突，并根据【实验排课】中“排课进度”及“教学计划状态”

督促、帮助教师按学校及学院要求完成排课。 

1、2、3 项工作应在 9 月 16 日 22:00 前完成，届时系统将

关闭排课功能，前 2周有实验课的须在上课前完成排课。 

4．学生查询课表、调/补选实验课 

（1）核查【我的任务】。所有学生务必登录【数字石大】

→【教学应用】→【实验教学管理系统】→【我的任务】→【项

目信息】，核查排课状态和冲突情况。 

（2）学生调课。课表冲突的需到【调课】中发起调课申请，

经学校审核后完成调课，调课时原则上该实验项目须有空位，确

实没有空位的请联系任课教师协商解决。 

（3）学生补选课。排课状态中有未排实验课时，需到【补

选课】中根据空位情况补选实验项目。 

（4）实验课表查询。学生可通过系统查询个人及全校实验

课表，也可通过手机【微信】→【教务信息】→【微查询】→【学

生课表】查看个人课表。学生在教务系统选课时应关注实验课表，

避免任选课与排好的实验课程冲突。确实无法避免的可登录实验

教学管理系统调课。 

各教学院部务必通知到每个学生。该项工作在 9 月 17 日

12:00—9 月 20 日 12:00 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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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院/系排课审核 

各系/中心实验教学负责人登录【教学安排】→【实验排课】，

审核各实验教学任务【排课进度】及【教学计划执行情况】，确

保所有教学任务排课进度达 100%，并完成教学计划。学院教学

秘书登录【课表查询】→【实验课表】，审核实验课表是否满足

学校及学院相关教学要求。 

6.教师调/停课 

课表一经确定须严格执行，如需调/停课，应按规定履行调/

停课手续，调/停课应不影响课程教学进度。调/停课流程如下： 

（1）教师登录【实验教学管理系统】→【教学安排】→【实

验调/停课】中发起【调/停课申请】，经教学院长→教务处审批

后完成调/停课，教师应关注调/停课审批进度，提醒相关负责人

于上课前两天 12:00 前完成审批。手机连接 VPN后，审批人可在

手机端【微信】→【教务信息】，根据提示完成调/停课审批。手

机设置 VPN方法请登录信息化建设处网站查询。 

（2）紧急调/停课须联系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临时更换上课

房间的须在教室门口备注上课地点，方便教学督导听课，避免发

生教学事故。 

三、其它说明 

1.校外电脑登录系统需安装 Windows 版 VPN，Web 版 VPN 不

能正常展示。 

2.实验排课期间微信课表每天 6:00、12:00、18:00 开始更

新，其余时间每天 6:00更新一次，课表更新一次约 40分钟。 

3．理论课教师调课时须考虑实验课安排，避免与已排实验

课冲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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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实验教学管理系统使用说明见附件 1。其他未尽事宜，请

联系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联系人：尹玉芳，电话：86981896。 

 

教务处 

2025 年 7 月 18日 


